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哥倫比亞農牧業研究所（ICA）總經理 

根據其法律許可權，尤其是 2008 年第 4765 號法令第 6 條第 6 款、2009 年第 3761 號法令第

4 條以及 2015 年第 1071 號法令第 2.13.1.1.2 條賦予的許可權，以及 

  

 

鑒於： 

哥倫比亞農牧業研究所（ICA）負責維護國家的農牧業健康，以防止植物及其產品病蟲害的

傳入和傳播。 

哥倫比亞農牧業研究所（ICA）負責落實必要行動，用於植物及其產品病蟲害的預防、控制、

根除或技術與經濟管控。 

哥倫比亞農牧業研究所（ICA）有義務依照法律要求採取必要的衛生和檢疫措施，確保動物

和植物健康的有效管控。 

1994 年 170 號法律批准了一項協定，根據該協定建立了世界貿易組織（OMC），於 1994
年 4 月 15 日在馬拉喀什簽署。 

《衛生和植物檢疫措施實施協議（MSF）》允許世界貿易組織成員國行使保護人類、動物

健康和生命、植物保護和健康維護的權利；以及環境保護權利，但不得妨礙貨物跨越國際

邊界的自由流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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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國際植物保護公約（CIPF）》建議締約方承認國際合作的有用性，打擊植物及其產品的

病蟲害，防止其蔓延，特別是跨越國界入境，希望密切協調以此為目的而採取的措施。 

關於二手車輛、機械和設備國際流轉的《第 41 號國際植物檢疫措施標準》對用於農業、林

業、園藝、土地清理、露天採礦和廢棄物管理中使用的二手車輛、機械和設備存在的病蟲

害風險進行了識別和分類，還包括國際間流動的武裝部隊，並提出了適當的植物檢疫應對

措施。 

CAN 的 2002 年第 515 號決定明確將進口動植物檢疫許可和文件、出口動植物檢疫證明以及

再出口動植物證明作為安第斯農牧業衛生系統工具使用。 

CAN的2012年1478號決議對685號決定“安第斯植物檢疫術語和定義詞彙表”進行了修訂，

將以下內容定義為受管制物品：各種植物、植物產品、存放地點、包裝地點、運輸工具、

容器、土壤和可能窩藏或傳播病蟲害的其他任何生物、物品或材料，被視為納入植物檢疫

範圍，尤其是國際運輸當中[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 FAO，1990；聯合國糧食及農業組織

FAO 審定，1995；《國際植物保護公約（CIPF）》，1997；澄清，2005]。 

來自國外的二手機械、設備和車輛入境可能成為災害和疾病進入該地區一種方式，從而影

響國家的農業生產。 

結合前述內容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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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 

第  1 條：對象。確定二手機械、設備和/或車輛入境的植物檢疫要求。 

第 2 條：應用範圍。本決議規定的條款適用於所有自然人或法人，以及向國內輸入二手機

械、設備和/或車輛的武裝部隊。 

條款段落。不包含乘客車輛以及依靠自身動力進行商業運輸的車輛。 

第  3 條：定義。就本決議而言，確定了以下定義內容： 

3.1 設備：設備的定義見本決議附錄部分的描述。 

3.2 清潔：清除土壤、有機物、水沉積物、種子、植物殘體和其他污染物質[只要這些物

質（如果存在的話）存在構成、窩藏或含有病蟲害的嫌疑]。 

3.3 機械：機械的定義詳見本決議附錄部分的描述。 

3.4 車輛：車輛的定義詳見本決議附錄部分的描述。 

第  4 條：入境要求。往國內輸入二手機械、設備和/或車輛的所有自然人或法人，以及武裝

部隊，但凡列入本決議附錄清單者，應滿足以下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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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二手機械、設備和/或車輛應保持內部和外部清潔，不含有任何土壤、有機物、水沉

積物、種子和/或植物殘體，以防止蟲害進入國內並擴散。 
 

二手機械、設備和/或車輛的清潔應在原產國內完成，所有可能的污染場所應予以清

潔處理。 

4.2 在入境前，應申請入境植物檢疫要求文件-DRFI。 

4.3 向邊境檢查站（PIF）哥倫比亞農牧業研究所（ICA）辦公室提出二手機械、設備和/
或車輛的實物檢查申請，適用範圍包括港口、機場或授權的邊境陸地通行處（PAPF），
為此應提交以下文件： 

4.3.1 農業入境植物檢疫檢查申請。 

4.3.2 入境許可證。 

4.3.3 二手機械、設備和/或車輛的預註冊證明文件，證明已經完成清潔處理。 

條款段落 1：應保證二手機械、設備和/或車輛在運輸期間保持清潔狀態。 

條款段落 2：未獲得授權邊境陸地通行處-PAPF 哥倫比亞農牧業研究所（ICA）檢查通過前，

禁止通過免稅區海關人員或海關內部通道進行二手機械、設備和/或車輛的入境操作。 

條款段落 3：依照國際海關過境制度入境的二手機械、設備和/或車輛必須符合本決議第 4.1
條的有關規定。 

條款段落 5：邊境陸地通行處（PAPF）的檢查。為了驗證是否符合本決議第 4 條規定的要

求，入境邊境檢查站（PIF）的植物檢疫檢查員-將針對擬入境的所有二手機械、設備和/或
車輛進行文件檢查和實物檢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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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檢查結果合格，哥倫比亞農牧業研究所（ICA）將依照相關流程出具清關植物檢疫證明

（CFN）。 

如果檢查結果顯示，本決議中的某項要求未能得到滿足，邊境檢查站（PIF）植物檢疫檢查

員將立即下令重新裝運二手機械、設備和/或車輛，該行動應在不大於海關條例規定的期限

內完成，由於重新裝運發生的費用應由進口商承擔。 

第 6 條：禁止事項。未完成相關檢查並獲得清關植物檢疫證明（CFN）前，禁止二手機械、

設備和/或車輛入境。 

第 7 條：官方控制。依照本決議要求履行檢查、監督和控制職責的哥倫比亞農牧業研究所

（ICA）工作人員具有衛生檢察員的性質，應得到民政部門和軍方的支持和保護，確保履行

其職責。 

與官方控制有關的所有活動應提供書面記錄，參與活動各方應在書面記錄上簽字確認，現

場應留下一份備用。 

第 8 條：處罰。違反本決議任何規定的，將依照 2015 年 1071 號法令第 13 部分第 I 篇第 10
章的有關規定進行處罰，涉及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的，另行處理。 

第 9 條：附錄。附錄“哥倫比亞農牧業研究所（ICA）控制範圍內的二手機械、設備和車輛”
屬於本決議不可分割的組成部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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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0 條：有效期。本決議自官方日報上發佈之日起生效。 

 

請廣為宣傳並遵守 

 

地點：波哥大；日期：2018 年 5 月 15 日 

 

總經理（E） 

 

編制：Camila Andrea Vasquez Verano –國家事務技術指導處 

審核：Monica Viviana Mil/an Aguirre –國家植物檢疫組 

抄送：Wilkien Antonio Ramirez Espinosa –國家植物檢疫組 

             Claudia Monica Cabezas Vargas –國家事務技術指導處 

Jose Rafael Sanmiguel Roldan- 邊境保護管理分部 

Miryam Luz Gallego Alarcon –衛生和植物檢疫管理分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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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錄 

哥倫比亞農牧業研究所（ICA）植物檢疫管控範圍內的二手機械、設備和車輛 

 農業、園藝或林業機械，用於土壤準備或土壤作業，或者用於耕種；運動

場草坪用滾筒。 

 收割機或脫粒機，包括稻草或飼料壓榨機；割草機和釤草機；雞蛋、水果

或其他農產品清潔或分類機械。 

 種子、穀物或幹莢蔬菜清潔、分類或篩選機械。 

 拖拉機。 

機械 農業或園藝用噴霧器。 

 用於乳品行業的擠奶器和機械。 

 其他用於農業、園藝、林業、養殖或養蜂的機械，包括帶有內置機械或加

熱設備的發芽器以及家禽孵化器。 

 提升、裝載、卸載或轉運機械。 

 推土機、頂角機、平整機、機械鏟、開挖機、裝載機、鏟式裝載機、壓實

機和夯土機（扁平錘） 

 以下用途機械：平整、找平、耙平（刮削）、開挖、壓實、夯實（壓扁）、

提取或鑽探地面或鑽探礦物；打樁機和拔樁機，或類似機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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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下用途機械：分類、篩選、分離、洗滌、粉碎、研磨、碎裂、混合、捏

合、揉合土料、石材或其他固體礦物材料（包括灰塵和糊狀物）；凝聚、

成型或模塑固體礦物材料、陶瓷漿料、水泥、石膏或其他粉末或糊狀礦物

材料的機械；用於鑄造砂模的機械。 

 上述機械的任何組成部分(只要它們存在病蟲害入境和擴散風險) 

 離心機。 

 液體泵。 

 真空氣泵。 

 空氣或其他氣體壓縮機，以及風機。 

設備 噴淋頭和滴頭，用於灌溉系統。 

架空線纜上的起重機和提升裝置；滾動橋機、龍門吊或轉運機，橋式起重

機，橋機大車和小車。 

 堆碼車。 

 鋸子。 

 上述設備的任何組成部分(只要它們存在病蟲害入境和擴散的風險) 

 陸地運輸車輛。 

 汽車、貨車、卡車。 

車輛 旅遊車。 

 貨物運輸機動車輛。 

 特殊用途車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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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廢棄物處置用車輛，例如垃圾車和分揀設備。 

 在工廠、倉庫、碼頭區或機場用於短距離貨物運輸的自行式工程卡車，不

配備起重設備；火車站使用的牽引車。 

 全地形車輛，如摩托車，四輪驅動車輛。 

 適用於任何車輛的拖車和半拖車。 

 車輛車身。 

 車輪、零件和配件。 

 懸掛系統及其部件（包括減震器）。 

 底盤框架。 

 軍用車輛 

 坦克和其他戰鬥用裝甲車，甚至包含配套武器。 

 卡車。 

 部隊運輸車輛。 

 其他車輛 

 挖泥設備 

鑽探平臺或 C51，浮動式或潛水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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